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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缔约方第十六次会议
2004年11月22－26日，布拉格
临时议程*项目6(a)
秘书处关于数据的报告及审议遵约议题

缔约方依照《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第7条提供的资料

导言
1.
本报告载列了秘书处截至2004年10月18日止依照《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第7条收到的资料。
2．《蒙特利尔议定书》第7条具体规定如下：

(a)
关于基准年数据，1“每一缔约方均应在成为缔约方之日起三个月内向秘书处提供其1986年生产、进口和出口附件A所列的每一种受控物质的统计数据、1989年附件B和C的此种统计数据、[及]1991年附件E的此种统计数据; 若实际数据不详，则应提供尽可能与之相近似的估计数据…”；

(b)
年度数据，“每一缔约方均应向秘书处提供其关于附件A、B、C和E所列每一种受控物质的年产量 (根据第1条第5款的定义) 统计数据，并在附件A、B、C和E所列物质的有关规定对该缔约方各自生效的那一年以及以后每一年分别提供每一种物质如下各种统计数据：用于原料的数量、使用缔约方核准的技术销毁的数量、缔约方与非缔约方分别进口和出口的数量。此种数据应在有关日期所涉年度结束后9个月内提出”；
(c)
关于回收物质的年度数据，“每一缔约方均应向秘书处分别提供关于其经过再循环的附件A第二类和附件C第一类所列类受控物质每年进口和出口的单独统计数据”。

3.
本报告及其各项附件通篇提到的生产负值计算量是指所销毁的数量或超过该年生产量的原料用途出口。同样，消费负值计算量是指该年超过生产和进口量的出口量，因此这意味着出口物质来自于储存。
4.
以下各项附件随附本报告之后:
附件一A和B－按物质类别分列的2003年生产量和消费量数据分析
附件二－2003年各类物质生产、进口和出口情况比较
附件三－2003年新的和回收的物质进口和出口情况
附件四－2003年各缔约方进口和出口的回收消耗臭氧物质
附件五－2003年汇报的实验室和分析用途数据
附件六－按区域分列的数据：对2003年生产和消费数据分析
附件七A和B－2002年按物质类别分列的生产和消费数据分析
附件八－第5条缔约方生产基准量(所有附件)

附件九－第5条缔约方附件A/第一类(氟氯化碳)消费基准量
附件十－第5条缔约方附件A/第二类(哈龙)消费基准量
附件十一－第5条缔约方附件B/第一类消费基准数据

附件十二－第5条缔约方附件B/第二类消费基准数据

附件十三－第5条缔约方附件B/第三类消费基准数据

附件十四－第5条缔约方附件E(甲基溴)消费基准数据

附件十五－非第5条缔约方氟氯烃(附件C)生产和消费基准数据

附件十六－1986至2003年时期完全遵守汇报要求的缔约方
附件十七－要求修订其基准数据的缔约方

A．《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伦敦、哥本哈根、蒙特利尔和北京诸项修正的批准状况

5．截至2004年10月18日止，共有189个缔约方批准了《维也纳公约》、188个缔约方批准了《蒙特利尔议定书》、175个缔约方批准了《伦敦修正》、164个缔约方批准了《哥本哈根修正》、120个缔约方批准了《蒙特利尔修正》和82个缔约方批准了《北京修正》。下列表1列出了尚未批准《蒙特利尔议定书》的一项或多项修正的缔约方名单。

表1: 尚未批准各项修正的缔约方名单

	尚未批准直至《蒙特利尔修正》以及《北京修正》的缔约方

	1. 安提瓜和巴布达
	2. 阿根廷
	3. 澳大利亚
	4. 阿塞拜疆

	5. 巴林
	6. 孟加拉国
	7. 玻利维亚
	8. 波斯尼亚和黑塞维那

	9. 佛得角
	10. 乍得
	11. 哥伦比亚
	12. 吉布提

	13. 埃及
	14. 萨尔瓦多
	15. 格鲁吉亚
	16. 圭亚那

	17. 海地
	1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9. 意大利
	20. 肯尼亚

	21. 科威特
	22. 吉尔吉斯斯坦
	23. 黎巴嫩
	24. 蒙古

	25. 尼日尔
	26. 巴拉圭
	27. 波兰
	28. 葡萄牙

	29. 罗马尼亚
	30. 圣基茨和尼维斯
	31. 新加坡
	32. 所罗门群岛

	33.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34. 泰国
	35. 突尼斯
	36. 乌干达

	37. 委内瑞拉
	38. 也门
	
	

	尚未批准直至《哥本哈根修正》、以及《蒙特利尔修正》和《北京修正》的缔约方

	1. 阿尔及利亚
	2. 亚美尼亚
	3. 巴哈马
	4. 比利时

	5. 伯利兹
	6. 贝宁
	7. 博茨瓦纳
	8. 喀麦隆

	9. 中国
	10. 刚果民主共和国
	11. 哥斯达黎加
	12. 科特迪瓦

	13. 古巴
	14. 多米尼加共和国
	15. 厄瓜多尔
	16. 斐济

	17. 加纳
	18. 希腊
	19. 洪都拉斯
	20. 印度尼西亚

	21. 爱尔兰
	22. 利比里亚
	23.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24. 马拉维

	25. 墨西哥
	26. 摩尔多瓦
	27. 摩洛哥
	28. 莫桑比克

	29. 纳米比亚
	30. 尼加拉瓜
	31. 阿曼
	32. 巴基斯坦

	33. 巴布亚新几内亚
	34. 秘鲁
	35. 菲律宾
	36. 卡塔尔

	37.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38. 沙特阿拉伯
	39. 南非
	40. 乌克兰

	41. 乌兹别克斯坦
	42. 瓦努阿图
	43. 越南
	44. 津巴布韦

	尚未批准直至《伦敦修正》、以及《哥本哈根修正》、《蒙特利尔修正》和《北京修正》

	1. 白俄罗斯
	2. 多米尼加
	3. 冈比亚
	4. 几内亚

	5. 哈萨克斯坦
	6. 缅甸
	7. 尼泊尔
	8. 俄罗斯联邦

	9. 塔吉克斯坦
	10. 土库曼斯坦
	11. 赞比亚
	

	仅批准了《维也纳公约》和《蒙特利尔议定书》、因此尚需批准所有各项修正的缔约方，亦即伦敦、哥本哈根、蒙特利尔和北京诸项修正

	1. 阿尔巴尼亚
	2. 安哥拉
	3. 文莱达鲁萨兰国
	4. 柬埔寨

	5. 中非共和国
	6. 埃塞俄比亚
	7.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8. 莱索托

	9. 毛里塔尼亚
	10. 塞尔维亚和黑山
	11. 苏里南e
	12. 

	13.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6．下图根据业已批准了各项修正的的缔约方所占的百分比数表明各项修正目前获得批准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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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各项修正的批准现况
7．缔约方或愿注意到以上关于批准现况的资料。
B．基准年数据汇报状况(第7条，第1和第2款)

8．第7条第1和第2款要求缔约方汇报1986年附件A的数据、1989年附件B和附件C第一类和第二类的数据、以及1991年附件E的数据。秘书处业已对各缔约方所提交的基准年数据进行了分析。以下表2中列出了那些未按要求针对一项或多项附件汇报其基准年数据的缔约方。
表2: 尚未汇报其基准年数据的缔约方

	
	国家
	本应按各相关附件汇报其基准年数据、但却未汇报此种数据的缔约方
	先前由履行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提出的相关建议1
	多边基金为数据收集工作提供援助的情况

	1. 
	阿富汗*
	附件A (1986)
	-
	于2004年7月核可了制订国家方案/冷冻剂管理计划的项目; 2004年7月核可了体制增强项目

	2. 
	库克群岛
	附件A (1986年)、附件 B (1989年)、附件 C (1989年)、 附件E (1991年)
	第32/3号建议
	国家方案制订工作项目尚未得到核可

	3. 
	纽埃
	附件A (1986年), 附件B (1989年), 附件C (1989年), 附件E (1991年)
	第32/3号建议
	国家方案制订工作项目尚未得到核可

	* 阿富汗仅于2004年6月17日批准了《议定书》及其各项修正。


9．履行委员会将依照第7条第1和第2款的规定审议以上表2所列尚未汇报其基准年数据的缔约方的问题，并提出适宜的建议。在审议过程中，履行委员会或愿提及其第32/2 和第32/3号建议、并提及缔约方会议先前就此项议题作出的各项相关决定，诸如第XV/16号决定等。

C．第5条缔约方汇报基准数据的状况（第5条第3款和8之三款）
10．为了解和掌握《议定书》第2A－2I条所规定的控制措施的遵守情况，第5条3和第8款之三确定了第5条缔约方的基准数据并要求各缔约方汇报这些基准数据。第5条缔约方附件A各项物质的基准数据被确定为1995－1997年的基平均数。对业已批准《伦敦修正》的缔约方而言，第5条缔约方附件B各项物质的基准数据被确定为1998－2000年的平均数。对业已批准《哥本哈根修正》的缔约方而言，第5条缔约方附件E物质的基准数据将作为1995－1998年的平均数。

11．以下表3中所列第5条缔约方尚未按要求汇报一个或多个年份、用以确定所指明的基准量而需要汇报的相关数据(参阅本报告附件九至附件十四)。

表 3: 尚未汇报其基准数据的缔约方

	
	国家
	未针对以下各项附件汇报基准数据
	履行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的相关建议
	多边基金为数据收集工作提供援助的情况

	1. 
	阿富汗*
	附件A、附件 B和附件 E
	-
	2004年7月核可了制订国家方案/冷冻剂管理计划的项目； 2004年7月核可了体制增强项目。

	2. 
	库克群岛
	附件A、附件 B和附件 E
	32/3号建议
	尚未核可国家方案制订工作项目

	3. 
	纽埃
	附件A、附件 B和附件 E
	32/3号建议
	尚未核可国家方案制订工作项目

	* 阿富汗仅于2004年6月17日批准了《议定书》及其各项修正。


12．依照第XIII/15号决定,下列表4中所列缔约方已申请更改构成其基准年份中的一年或一年以上的相关基准数据、并已依照XV/19号决定提交了相关的资料。所有这些申请均系转自履行委员会前几次会议。
表4: 申请更改其先前汇报的基准数据的缔约方

	缔约方
	年份
	所涉附件的基准量

	1. 黎巴嫩
	1995–1999年
	附件 E (甲基溴)

	2. 菲律宾
	1998年
	附件 E  (甲基溴)

	3. 泰国
	1995–2002年
	附件 E (甲基溴)

	4. 也门
	1995–1998年
1995–1998年
1995–1998年
	附件 A/第一类 (氟氯化碳) 
附件 A/第二类 (哈龙) 
附件 E  (甲基溴) 


13．本报告附件十七内载有以往已汇报、并经过修订的基准数据。已向履行委员会提供了各相关缔约方佐证其要求修改基准数据的补充材料，供委员会审议。
14．履行委员会将依照第5条第3款和第8之三款的规定审议以上表3中所列缔约方未汇报其基准数据的问题、并提出适宜的建议。在审议过程中，履行委员会或愿提及其第32/2号建议、并提及缔约方会议先前就此项议题作出的各项相关决定，诸如第XV/18号决定等。履行委员会将进一步审议以上表4中所列缔约方提出的、要求对其基准量进行更改的相关申请，并提出适宜的建议。
D．
遵守各项年度数据汇报规定的现况（第7条，第3和第4款）

15．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第7条第3和第4款，所有缔约方均须向秘书处汇报其年度数据。秘书处已对1986－2003年时期的数据汇报状况进行了核查－缔约方按规定必须在这一时期内汇报其数据，确定共有156个缔约方（包括38个非第5条缔约方和118个第5条缔约方）全面遵守了《议定书》第7条第3和第4款所规定的、汇报其消耗臭氧层物质情况的要求。这些缔约方名单列于报告的附件十六。以下表5和表6分别列出了那些未依照第7条第3－4款的规定汇报其数据的缔约方名单。秘书处已致函这些缔约方，提请他们按规定汇报其数据。

表 5: 未汇报其2003年之前各年份的数据的缔约方

	缔约方
	年份
	尚未针对下列各项附件汇报数据 
	先前作出的相关决定或履行委员会的建议
	多边基金为数据收集工作提供援助的情况

	1.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国家
	2001年
	附件A
	第XV/16、第 XIV/14、第 XIV/16号决定、以及第 32/4号建议
	于2002年3月核准了体制增强项目和制订冷冻剂管理计划的项目

	
	2002年
	附件A、 B、 C和 E
	
	

	2. 格林纳达
	1999年
	附件A、 C和 E
	第XV/18号决定及第 32/4号建议
	于2000年3月核准了冷冻剂管理计划项目和体制增强项目。

	3. 印度尼西亚
	1999年
	附件C/第一类
	第32/4号建议
	1992年10月核可了国家方案；自1993年6月以来每三年核准一项体制增强项目；核可了气溶胶、制冷和泡沫部门的项目，包括制冷部门的部门性逐步淘汰计划（2003年11月核可）和泡沫部门的逐步淘汰计划（2004年3月核可）。


表6: 未汇报其2003年数据的缔约方
	1. 玻利维亚
	2. 博茨瓦那
	3. 文莱达鲁萨兰国

	4. 智利
	5. 斐济
	6. 冈比亚

	7. 印度
	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9. 基里巴斯*

	10. 拉脱维亚
	11. 莱索托
	12. 利比里亚

	13. 列支敦士登
	14.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15. 缅甸

	16. 瑙鲁**
	17. 尼加拉瓜
	18. 秘鲁

	19. 大韩民国
	20. 俄罗斯联邦
	21. 沙特阿拉伯

	22. 所罗门群岛
	23. 瑞士
	24. 土库曼斯坦

	25. 图瓦卢
	26. 乌兹别克斯坦
	


*   基里巴斯仅于2004年8月9日批准了《伦敦修正》及其后各项修正。
**  瑙鲁仅于2004年9月10日批准了《伦敦修正》及其后各项修正。

16．根据第7条第4款要求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向秘书处汇报关于受控物质生产情况的数据；欧洲共同体汇报了整个共同体内的消费数据。秘书处把所有已经汇报受控物质零生产或自1992年业已停止生产的欧洲共同体成员国 (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爱尔兰、卢森堡、葡萄牙和瑞典) 列为维持零生产的缔约方，除非这些国家向秘书处汇报了不同的情况。
17．下列各缔约方均未汇报有关消耗臭氧物质的数据，因此这些国家暂被列为按《议定书》第5条行事的国家。
表7：从未汇报过任何数据的缔约方

	缔约方
	批准日期
	多边基金为数据收集工作提供援助的情况

	阿富汗
	2004年6月17日
	于2004年7月核可了制订国家方案/冷冻剂管理计划的项目；2004年7月核可了体制增强项目。

	不丹
	2004年8月23日
	2004年7月核可了制订国家方案/冷冻剂管理计划的项目；2004年7月核可了体制增强项目。

	库克群岛
	2003年12月22日
	尚未核可体制增强项目。

	纽埃
	2003年12月22日
	尚未核可体制增强项目。


18．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六次会议第VI/5号决定(a)段(ii)和(iii)项规定如下：

“(ii)
一个国家被暂时划分为按第5条行事的时限只有两年,该时限在本决定通过后即适用。超过这一时限,如不按 《议定书》的规定汇报数据,则按第5条行事的地位便不能获得延期, 除非该国家已要求执行委员会和履行委员会提供支助。 如要求提供支助,延长期不得超过两年;

“(iii)
一个被暂时划分为按第5条行事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执行委员会核准其国别方案和体制巩固后一年内不能按 《议定书》的规定汇报基准率数据,便会丧失这一地位,除非缔约方会议另有决定。”

19．以上表7中明确列出了那些暂被列为按《议定书》第5条行事的缔约方从多边基金获得援助、以协助其实施包括数据汇报工作在内的逐步淘汰战略的情况。

20．履行委员会将依照第7条第3和第4款的相关规定审议以上表5和表6中所列未汇报其年度数据的缔约方的问题、并提出适宜的建议；或还愿进一步考虑到以上表7中所列从未汇报过任何数据的缔约方的情况。在审议过程中，履行委员会或愿提及其第32/1、第 32/2和第 32/3号建议，并提及缔约方会议先前就这些议题作出的决定，诸如第 XV/14 和第 XV/17号决定等。

E．
所汇报的2003年度数据的详细情况

21．本报告的附件一中列出了对各缔约方依照《议定书》第7条汇报的2003年度数据进行的一项分析。该附件中所列数据涵盖截至2004年10月18日为止的时期。本报告的附件七载列了对各缔约方依照《议定书》第7条汇报的2002年度数据进行的分析。

22．下列非第5条缔约方汇报了其2003年度的生产数据：加拿大、捷克共和国、法国、德国、希腊、以色列、意大利、日本、荷兰、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23．下列第5条缔约方汇报了其2003年度的生产数据：阿根廷、巴西、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墨西哥、罗马尼亚和委内瑞拉。

24．下列缔约方依照第 VII/9号决定第4段的规定汇报了其于2003年出口的附件A和 附件 B所列物质的类型和数量及其出口的目的地：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巴西、中国、哥伦比亚、克罗地亚、萨尔瓦多、欧洲共同体、法国、德国、日本、墨西哥、荷兰、波兰、塞尔维亚和黑山、新加坡、西班牙、土耳其、美利坚合众国和委内瑞拉。
25．迄今为止，下列非第5条缔约方汇报了其2003年出口甲基溴的情况：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联盟、法国、以色列、日本、荷兰、新西兰和美利坚合众国。
26．下列非第5条缔约方汇报了其2003年出口甲基溴的情况：巴西、中国、黎巴嫩、墨西哥、新加坡。

F．
非第5条缔约方2003年遵守控制措施的状况
27．2003年度，要求非第5条缔约方逐步淘汰生产和消费附件A、B、C/第二类和C/第三类物质（缔约方会议业已准许、核准或者豁免的数量除外），以冻结氟氯烃（附件C/第一类）的消费并至少减少70％的甲基溴消费。本节分析的数据为2003年1月至12月日历年的数据。
28．秘书处参照适用的控制措施，对所有缔约方2002年的生产量和消费量数据进行了分析。凡数据显示未遵守控制措施的情况，则已与有关缔约方进行了联系，要求其作出澄清说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就非第5条缔约方而言偏离控制时间表的原因均属为核准的必要用途豁免、实验室用途、或为满足按第5条行事的缔约方的国内基本要求而增加的产量。下列各表的内容业已表明这是适宜的做法。
29．下列表8列出了非第5条缔约方分别提交的2003年数据所显示的偏离削减消费量时间表的情况。

表8：非第5条缔约方2003年偏离消费量削减时间表的情况

	国家
	附件/类别
	耗氧物质吨数
	所作澄清
	先前的相关决定和履行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的相关建议

	
	
	基准量
	2003年消费量
	
	

	1．澳大利亚
	附件A/第一类 (氟氯化碳)
	14290.4
	1.12
	实验室和分析用途
	

	2．阿塞拜疆
	附件A/第一类 (氟氯化碳)
	480.6
	10.2
	可能处于不遵守状态
	第X/20和第 XV/28号决定及第 32/12号建议

	3．加拿大
	附件B/第二类 (四氯化碳)
	6167.7
	0.1012
	实验室和分析用途
	

	
	附件C/第三类 (溴氯甲烷)
	-
	0.00012  
	实验室和分析用途¹
	

	4．捷克共和国
	附件B/第二类 (四氯化碳)
	3077.8
	94.6
	副产品废物－为原料用途、出口或销毁目的而储存
	

	5．欧洲共同体

	附件A/第一类 (氟氯化碳)
	301930.2
	8861.8
	可能处于不遵守状态
	

	
	附件B/第二类 (四氯化碳)
	50406.4
	662.2
	可能处于不遵守状态
	

	6．日本
	附件A/第一类 (氟氯化碳)
	118134
	4
	实验室和分析用途
	

	1. 
	附件B/第二类 (四氯化碳)
	74879.2
	30.47
	实验室和分析用途
	

	7．哈萨克斯坦

	附件A/第一类 (氟氯化碳)
	1206.16
	30.4
	未超出行动计划内所作承诺范围
	第XIII/19号决定(a)项

	
	附件一/第一类 (甲基溴)
	15.6
	6.4
	未超出行动计划内所作承诺的范围²
	第XIII/19号决定(f)项

	8．挪威
	附件B/第二类 (四氯化碳)
	3.3
	0.005258
	实验室和分析用途
	

	
	附件B/第三类 (甲基氯仿)
	88.4
	0.000934
	实验室和分析用途
	

	9．波兰
	附件A/第一类 (氟氯化碳)
	4986
	114.2788
	必要用途豁免
	第XIV/4号决定(2)项

	2. 
	附件B/第二类 (四氯化碳)
	962.5
	0.6688
	实验室和分析用途
	

	3. 
	附件B/第三类 (甲基氯仿)
	30
	0.0008
	实验室和分析用途
	

	10．斯洛伐克

	附件A/第一类 (氟氯化碳)
	1706.42
	0.644
	实验室和分析用途
	

	
	附件B/第二类 (四氯化碳)
	100.1
	0.0099
	实验室和分析用途
	

	11．斯洛文尼亚
	附件A/第一类 (氟氯化碳)
	2718.2
	0.632
	实验室和分析用途
	

	
	附件B/第二类 (四氯化碳)
	0
	0.1705
	实验室和分析用途
	

	
	附件B/第三类 (甲基氯仿)
	101.1
	0.0009
	实验室和分析用途
	

	12．塔吉克斯坦
	附件A/第一类 (氟氯化碳)
	210.95
	4.67
	未超出行动计划内所作承诺范围
	第XIII/20号决定

	13．乌克兰
	附件A/第一类 (氟氯化碳)
	4725.2
	77.8
	必要用途豁免
	第XIII/8号决定

	14．美利坚合众国
	附件A/第一类 (氟氯化碳)
	305963.6
	1605.2
	必要用途豁免
	第XIII/8号决定

	4. 
	附件B/第三类 (甲基氯仿)
	25597.3
	1.9
	第5条缔约方为满足国内基本需求而生产、但未于当年内出口的；以及实验室和分析用途 
	

	注:
非第5条缔约方全球必要用途豁免范围内的实验室和分析用途 (第 IV/25和第 XV/8号决定)


在相关的控制措施中为满足第5条缔约方的国内基本需求而进行的生产的宽限数量作了规定。


¹   缔约方将注意到，加拿大汇报了0.00012耗氧潜能吨的溴氯甲烷消费量。该缔约方所汇报的消费量用于实验室和分析用途。秘书处无法确定这一消费是否符合缔约方关于实验室和分析用途的必要用途豁免的相关决定。

²   哈萨克斯坦尚未批准《哥本哈根修正》，因此不受适用于附件 E/第一类物质的相关控制措施的约束。


30．下列表9列出了2003年非第5条缔约方提交的数据中所显示的偏离削减生产时间表的情况。

表 9: 非第5条缔约方2003年度偏离其生产量削减时间表的情况
	国家
	附件/类别
	耗氧潜能吨
	所作澄清
	先前的相关决定

	
	
	基准量
	2003年生产数量 
	
	

	1. 捷克共和国
	附件B/第二类 (四氯化碳)
	5285.5
	94.6
	副产品废物－为原料用途、出口或销毁目的而储存
	

	2. 法国
	附件B/第二类 (四氯化碳)
	5119.4
	147.4
	满足第5条缔约方国内基本需求的生产及实验室和分析用途
	

	3. 
	附件B/第三类 (甲基氯仿)
	6169.5
	69.7
	为满足第5条缔约方的国内基本需求而进行的生产
	

	4. 
	附件E/第一类 (甲基溴)
	2517
	1010.04
	为满足第5条缔约方的国内基本需求而进行的生产
	

	5. 德国
	附件A/第一类 (氟氯化碳)
	123652.8
	118.8
	为原料用途或为原料用途而出口的目的进行的储存
	

	6. 
	附件B/第二类 (四氯化碳)
	8067.4
	105.6
	为满足第5条缔约方的国内基本需求而进行的生产
	

	7. 希腊
	附件A/第一类 (氟氯化碳)
	14045
	1168
	为满足第5条缔约方的国内基本需求而进行的生产
	

	8. 以色列
	附件E/第一类 (甲基溴)
	16800
	5127.48
	为满足第5条缔约方的国内基本需求而进行的生产
	

	9. 意大利
	附件A/第一类 (氟氯化碳)
	56656.4
	7427.4
	可能处于不遵守状态
	

	10. 日本
	附件B/第二类 (四氯化碳)
	19602
	31.02
	实验室和分析用途
	

	11. 
	附件B/第三类 (甲基氯仿)
	15636.4
	569.12
	满足第5条缔约方的国内基本需求的生产及实验室和分析用途
	

	12. 荷兰
	附件A/第一类 (氟氯化碳)
	42330.8
	2816.2
	必要用途豁免以及为满足第5条缔约方的国内基本需求的生产
	第XIII/8号决定

	13. 西班牙
	附件A/第一类 (氟氯化碳)
	33728
	4901
	为满足第5条缔约方的国内基本需求而进行的生产
	

	14. 联合王国
	附件C/第二类 (氟溴烃)
	-
	2.6196
	为原料用途或为原料用途的出口目的而进行的储存
	

	15. 美利坚合众国
	附件A/第一类 (氟氯化碳)
	311021.2
	564.2
	必要用途豁免及为第5条缔约方的国内基本需求而进行的生产
	第XIII/8号决定

	16. 
	附件B/第三类 (甲基氯仿)
	31517
	1.9
	满足第5条缔约方的国内基本需求的生产及实验室和分析用途
	

	注:
     属于非第5条缔约方的全球必要用途豁免范围之内的实验室和分析用途(第 IV/25号和第 XV/8号决定)



在相关的控制措施中为满足第5条缔约方的国内基本需求而确定了生产宽限量。


31．根据秘书处提交的基本需求方面的资料，所有获准于2003年享受基本需求豁免的下列缔约方都已根据第VIII/9号决定第9段汇报了其2003年数据：澳大利亚、欧洲共同体、匈牙利、日本、波兰、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美利坚合众国。

32．本报告附件五中列出了那些已提交其2003年度的实验室和分析用途所涉生产或消费数据的缔约方名单。按照第IV/25号决定第7段，包括实验室和分析用途在内的必要用途豁免在淘汰日期之前均不适用于第5条缔约方。

33．履行委员会将依照第2A-2I诸条中所列控制措施，对以上表8和表9中所列产生于非第5条缔约方2000年度数据汇报中的未遵守相关控制措施的问题进行审议并提出适宜的建议。
G. 
第5条缔约方2003年遵守控制措施的情况

34．2003年度，要求第5条缔约方冻结氟氯化碳(附件A/第一类)、哈龙(附件A/第二类)、甲基氯仿(附件B/第三类)、甲基溴(附件E/第一类)的生产和消费、并把其他全卤化氟氯化碳(附件B/第一类)至少削减20％、以及全部淘汰氟溴烃 (附件C/第二类)和溴氯甲烷(附件C/第三类)。 

35．以下表10概要列出了那些汇报其2003年的消费数据高出其消费限量的第5条缔约方提交的相关消费量资料。

表 10: 第5条缔约方2003年偏离其消费削减时间表的情况

	国家
	附件 /类别
	消费量
(耗氧潜能吨)
	所作澄清
	先前的相关决定或履行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提出的建议

	
	
	基准量
	2003年
	
	

	1. 巴哈马
	附件B/第一类 (其他 氯氟化碳)
	0
	0.15
	可能处于不遵守状态
	第XIV/19号决定

	2. 孟加拉国
	附件B/第三类(甲基氯仿)
	0.866667
	0.892
	可能处于不遵守状态
	第XIII/16,和XIV/29号决定

	3. 波斯尼亚和黑塞维那
	附件A/第一类 (氯氟化碳)
	24.16667
	230
	未超过235耗氧潜能吨的承诺限额
	第XV/30号决定

	4. 
	附件B/第三类 (甲基氯仿)
	1.548333
	3.6
	可能处于不遵守状态
	

	5. 
	附件E/第一类 (甲基溴)
	3.525
	9.84
	行动计划于2005年开始实施
	第XV/30号决定

	6. 刚果
	附件E/第一类 (甲基溴)
	0.894
	1.248
	可能处于不遵守状态
	第32/8号建议

	7. 哥斯达黎加
	附件B/第三类 (甲基氯仿)
	0.0179
	0.06
	可能处于不遵守状态
	

	8. 厄瓜多尔
	附件B/第三类 (甲基氯仿)
	1.997
	3.484
	可能处于不遵守状态
	

	9. 危地马拉
	附件E/第一类 (甲基溴)
	400.700
	527.700
	未超过528耗氧潜能吨的承诺限额
	第XV/34 和 XIV/17号决定

	10. 几内亚比绍
	附件A/第一类 (氯氟化碳)
	26.275
	29.446
	可能处于不遵守状态
	第XV/16- XV/18号决定和第32/5建议

	11. 洪都拉斯
	附件E/第一类 (甲基溴)
	259.428
	366.54
	未超过370耗氧潜能吨的承诺限额
	第XV/35号决定

	12. 黎巴嫩
	附件E/第一类 (甲基溴)
	152.3835
	184.74
	可能处于不遵守状态- 所涉缔约方已申请对其基准量进行修改
	第32/17号建议

	13.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附件A/第二类 (哈龙)
	633.0667
	714.5
	可能处于不遵守状态
	第XV/36和XIV/25号决定

	14. 马绍尔群岛
	附件B/第三类 (甲基氯仿)
	0.000
	0.002
	可能处于不遵守状态
	第XV/16号决定及第 32/7号建议

	15. 阿曼
	附件B/第三类 (甲基氯仿)
	0.000
	0.003
	可能处于不遵守状态
	第XIII/16号决定及 32/7号建议

	16. 巴基斯坦
	附件A/第二类 (哈龙)
	14.2
	15
	可能处于不遵守状态
	第XV/22,和XIV/17号决定、以及第 32/11号建议

	17. 菲律宾
	附件E/第一类 (甲基溴)
	8.007
	9.03
	可能处于不遵守状态 – 所涉缔约方已申请对基准量进行修改编号
	第XV/25号决定和 32/16号建议

	18.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附件A/第一类 (氯氟化碳)
	1.768767
	3.07
	可能处于不遵守状态 – 缔约方已提交其行动计划
	第XV/42和XIV/24号决定及 32/14号建议

	19. 新加坡
	附件E/第一类 (甲基溴)
	4.965
	15.33
	可能处于不遵守状态
	

	20. 索马里
	附件A/第二类 (哈龙)
	17.700
	25.710
	可能处于不遵守状态
	第XV/16-XV/18号决定、及第 32/6号建议

	21. 泰国
	附件E/第一类 (甲基溴)
	164.895
	177.96
	可能处于不遵守状态 – 所涉缔约方已申请对基准量进行修改
	第XV/25号决定和 32/18号建议

	22. 突尼斯
	附件E/第一类 (甲基溴)
	8.25
	10.2
	未超出第 XV/12号决定规定的限额
	第XV/12号决定

	23. 乌干达
	附件E/第一类 (甲基溴)
	6.300
	24.000
	未超出24耗氧潜能吨的承诺限额 
	第XV/43号决定

	24. 也门
	附件A/第一类 (氯氟化碳)
	349.0667
	758.56
	可能处于不遵守状态- 缔约方已申请对这些物质的基准量进行修改
	

	25. 
	附件A/第二类 (哈龙)
	2.8
	11.5
	
	

	26. 
	附件E/第一类 (甲基溴)
	1.05
	49.8
	
	


36．以下表11列出了从第5条缔约方收到的2003年度数据中披露的偏离生产和削减时间表的所有情况。

表 11: 第5条缔约方2003年度偏离其生产削减时间表的情况

	国家
	附件 /类别
	生产量 (耗氧潜能吨)
	所作澄清

	
	
	基准量
	2003年
	

	1. 阿根廷
	附件A/第一类 (氯氟化碳)
	2745.333
	3018
	满足第5条缔约方国内基本需求的生产


37．履行委员会将根据第5条第8之二和8之三款中规定的各项控制措施，针对以上表10和表11所列情况，审议有关第5条缔约方2003年度数据中所涉及的不遵守情事问题并提出适宜的建议。

H．1998－2003年时期的数据汇报趋势

38．以下表12列出了过去六年来数据汇报方面的各种发展趋势。这些列表概述了数据汇报的及时程度和完整程度(表12)、消耗臭氧物质的生产商和出口商方面的趋势(表13)、以及缔约方汇报各类附件物质零消费量的情况(表14)。

表12: 数据汇报的及时程度和完整程度
	
	缔约方数目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¹年

	应按第7条第3和第4款作出汇报的缔约方
	168
	171
	175
	180
	183
	184

	截至2004年10月18日止已汇报了数据的缔约方²
	184²
	183²
	184²
	183²
	183²
	158 ¹

	按规定应作出汇报、但并未作出汇报的缔约方
	0
	0
	0
	1
	1
	27

	截止9月30日作出汇报的缔约方
	82
	87
	97
	91
	114
	141

	截止6月30日作出汇报的缔约方
	44
	49
	52
	55
	62
	92


¹
与前些年份相比较，汇报了2003年数据的缔约方数目相对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2003年以前年份的数据提交截止日期较长。
2
其中包括并不一定系依照第7条第3和第4款的规定汇报了数据的缔约方。这主要包括于最近批准了《议定书》的第5条缔约方、因此无需依照第7条第3和第4款汇报其先前各年份的数据，而是需按照第5条规定汇报某些特定年份的数据，以便确定其控制措施的基准量。
表13: 缔约方针对各不同年份汇报的生产或出口情况
	
	类别
	缔约方生产或出口耗氧物质的年份/ 数目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¹年

	生产商
	非第5条缔约方
	15
	14
	15
	14
	14
	12

	
	第5条缔约方
	9
	9
	9
	9
	9
	7

	
	合计
	24
	23
	24
	23
	23
	19

	出口商
	非第5条缔约方
	20
	19
	21
	21
	21
	17


	
	第5条缔约方
	23
	20
	22
	16
	20
	15

	
	合计
	43
	39
	43
	37
	41
	32

	甲基溴出口商
	非第5条缔约方
	7
	9
	7
	9
	9
	9

	
	第5条缔约方
	6
	5
	5
	5
	6
	5

	
	合计
	13
	14
	12
	14
	15
	14


¹     与前些年份相比较，汇报了2003年数据的缔约方数目相对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2003年以前各年份的数据提交截止日期较长。

表 14: 缔约方汇报其各年份消费量为零的情况
	附件 /类别
	类别
	汇报其消费量为零的年份 /缔约方数目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¹年

	附件A/第二类 – 哈龙
	非第5条缔约方
	28
	28
	29
	29
	28
	23

	
	第5条缔约方
	99
	95
	102
	101
	105
	93

	
	合计l
	127
	123
	131
	130
	133
	116

	附件B/第二类 – 四氯化碳
	非第5条缔约方
	18
	18
	21
	19
	22
	16

	
	第5条缔约方
	90
	83
	87
	91
	100
	81

	
	合计
	108
	101
	108
	110
	122
	97

	附件B/第三类 – 甲基氯仿
	非第5条缔约方
	23
	22
	26
	22
	26
	19

	
	第5条缔约方
	87
	84
	87
	96
	105
	93

	
	合计
	110
	106
	113
	118
	131
	112

	附件E/第一类 –- 甲基溴
	非第5条缔约方
	14
	15
	16
	16
	16
	11

	
	第5条缔约方
	73
	70
	69
	66
	72
	68

	
	合计
	87
	85
	85
	82
	88
	79


¹     与前些年分相比较，汇报了2003年数据的缔约方数目相对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2003年以前年份的数据提交截止日期较长。
39．本报告的附件二中列出了对缔约方2003年的耗氧物质的生产量、进口量和出口量进行的对比分析。所涉对象为那些既汇报了2003年度的数据、又汇报了基准数据的缔约方。
40．附件三中列出了与2003年度所回收的进口量和出口量与所汇报的新的进口量相比较的资料；附件四中列出了2003年回收的和再生的耗氧物质方面的资料。
41．缔约方或愿注意到以上表12、13和14中分别列出的相关资料，并作出适宜的决定。
I． 把消费和生产数据的汇报日期提前
42．缔约方大会在其第XV/15号决定中，鼓励各缔约方最好能于每年6月30日之前向秘书处汇报数据，而不是按目前《蒙特利尔议定书》第7条第3款规定的那样于每年的9月30日之前汇报数据。这将使履行委员会得以在当年下半年提前针对各种不遵守情事议题提出其建议。第XV/15号决定第2段还进一步请秘书处向缔约方第十六次会议汇报各方对上述期望的反应、以及此种安排可对履行委员会的工作产生的积极效果，以期协助缔约方就关于对《议定书》作出相应的修正、以便尽早使第XV/15号决定的第1段产生法律效力问题作出决定。
43．如以上表12所列，共有92个缔约方于6月30日之前汇报了其数据，另有141个缔约方于9月30日之前汇报了其数据。这两组数目均较前些年份高出许多。这一年度中期数据汇报涵盖来自158个缔约方的2003年数据汇报，而且这一数字还大幅高于缔约方在前些年份审议的类似的年中数据汇报数目。 

44．下图列出了2004年间收到的2003年度数据汇报的累积数目。图中的曲线表表明在每一单位时间内收到的汇报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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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4年期间收到的2003年度数据汇报的累积数目

45．可从上图中看出，在接近6月底时所收到的汇报数目出现了急剧增加的趋势；接近9月底时又出现了另一个急剧增加的趋势。这表明大多数缔约方都趋向于在接近截止日期时提交其数据。

46．就提前汇报数据的做法对履行委员会的工作所产生的积极效果而言，应在此指出，履行委员会每年举行两次会议：第一次会议于年中举行，第二次会议则在接近年底之际举行－通常是在缔约方年度会议举行前夕举行。为便利履行委员会开展工作，秘书处为其每次会议编制一份关于缔约方依照第7条汇报耗氧物质现状的报告、以及对各缔约方遵守《议定书》所规定的各项控制措施的现况分析。

47．秘书处为履行委员会在年中举行的第一次会议编制的现状报告仅涵盖那些在报告截止日期之前提交秘书处的资料－这大约是在《议定书》所具体规定的耗氧物质数据汇报截止日期之前约三个月，亦即在第XV/15号决定中所具体规定的日期之前2－3周。以下表15列出了在秘书处着手编制关于遵守情况的报告供履行委员会在其年中的会议和年末的会议审议的报告时实际收到的汇报数目。

 表 15: 在数据汇报提交截止日期之前汇报了数据的缔约方 

	耗氧物质数据汇报年份
	在数据汇报提交截止日期之前收到的汇报数目

	
	年中日期
	年中总数
	年末日期
	年末总数

	1998年
	1999年6月10日
	27
	1999年9月30日
	80

	1999年
	2000年6月15日
	45
	2000年10月16日
	95

	2000年
	 2001年6月15日
	47
	2001年8月20日
	61

	2001年
	 2002年6月17日
	51
	 2002年10月18日
	120

	2002年
	2003年6月5日
	58
	2003年10月6日
	129

	2003年
	2004年6月7日
	63
	2004年10月18日
	158 


48．可从表15中看出，过去数年来，提交履行委员会的、关于所涉前一年份的数据汇报数目有了大幅改进。在2002年之前的各年份，履行委员会审查的数据均为两年之前的数据。由于数据汇报工作的改进和汇报日期的提前，履行委员会于2002年间审查了2001和2000年的相关数据，而且自那时以来委员会一直在审查所涉相关年份之前的那一年的数据。
49．然而，尽管把汇报日期提前至6月30日的做法使履行委员会得以在年初便着手处理更多的数据组，但把截止日期提前至6月30日的做法可能获得的效益却因上述情况而未能得到充分的实现，因为预计按规定必须提前约一个月的时间为委员会编制数据报告。鉴于在履行委员会编制报告时共有63个缔约方汇报了其数据(2004年6月7日)、另外92个缔约方于2004年6月30日之前汇报了数据，而那些于6月30日汇报了数据的缔约方中约有32％的缔约方无法列入履行委员会的年中会议的议事日程。

50．关于提前进行数据汇报可对履行委员会、特别是对其2003年度的工作产生的积极效果，这包括可使履行委员会得以：
(a)
在其7月份的会议上审查更多数目的缔约方的履约状况，从而使委员会得以对那些通常会在当年下半年予以审议的许多不遵守情事议题提前进行审议；
(b)
使那些明显处于不遵守状态的缔约方得以提前对其数据进行核对；
(c)
使那些明显处于不遵守状态的缔约方得以提前获知履行委员会拟向缔约方会议就其所处的情况提交的相关建议；
(d)
使那些明显处于不遵守状态的缔约方有更多的机会作出解释和澄清、从而确认其处于遵守状态，或在确定其处于不遵守状态的当年获得缔约方赞同其提议的、旨在使其得以恢复到遵守状态的处理办法，而不是等待缔约方会议在下一年度的会议上作出相关决定－如果未能在9月30日之前提交数据的话，便有可能发生此种情况。的确，被确定明显处于不遵守状态的缔约方数目提前提交了其2004 年度数据之后，业已能够澄清它们已处于遵守状态；而其他缔约方则能够在所规定的特定时限内提交其行动计划。从而使它们以迅捷方式恢复到遵守状态。
51．缔约方或愿对这一资料进行审议并作出适宜的决定，从而便利履行委员会进一步开展其工作。
J． 进口数据和出口数据的对比
52．秘书处对从各缔约方收到的相关数据的总体吻合性进行了一项核查，特别是对缔约方所汇报的进口总量和出口总量之间进行了对比。从理论上说，进口量和出口量应完全相等，因为来自所有国家的总出口量均应等同于所有国家的进口总量。以下表16列出了过去六年来所汇报的全球出口量和进口量情况。尽管该表中列出了向非缔约方的出口量和来自这些非缔约方的进口量，但这并不影响相关数据所表明的现行趋势。
53．除2002年之外，所汇报的进口总公吨数总是超过所汇报的出口总量；过去六年来，二者之间的差别平均为5％。虽然亦把非缔约方的进出口量列入，但这并不影响最后的计算结果。然而，耗氧物质的加权计算总量表明进口量与出口量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可能表明所汇报的物质之间有误差，亦即进口商可能会把一缔约方出口的某种物质汇报成进口了另一种物质，或出现了与之相反的情况。 

表16: 1997－2002年汇报的进口和出口总量

	年份
	进口量

（公吨）
	出口量(公吨) 
	差异
	进口量

(耗氧潜能吨)
	出口量

 (耗氧潜能吨)
	差异

	1997
	367,332
	358,054
	-2.5%
	233,149
	217,622
	6.7%

	1998
	361,534
	361,291
	-0.1%
	215,343
	205,296
	4.7%

	1999
	415,999
	370,538
	-10.9%
	229,282
	191,421
	16.5%

	2000
	385,471
	341,753
	-11.3%
	195,811
	159,368
	18.6%

	2001
	347,063
	314,557
	-9.4%
	154,778
	122,410
	20.9%

	2002
	342,261
	355,919
	4.0%
	127,905
	114,900
	10.2%

	合计
	2,219,659
	2,102,111
	-5.3%
	1,156,267
	1,011,017
	12.6%



[image: image5.wmf]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350,000

400,000

450,000

公吨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年份

新的进口量

新的出口量


图3 – 缔约方所汇报的进口和出口总量             

54．秘书处进一步作了同样的分析，但所使用的资料为针对各不同年份和针对每一附件/类别的平均公吨数。根据分析结果得出的趋势列于以下表17。该表所载内容表明，除少数例外情况外，1997－2002年时期内针对每一附件/类别的耗氧物质汇报的进口总量均超过同一时期内所汇报的总进口量。表17中所列出的差异量要比表16中所示差异量更大；这意味着各缔约方在准确汇报具体物质方面可能遇到了困难。然而，在此方面最重大的差异涉及所汇报的出口总量超过所汇报的进口总量的某一具体情况，亦即2002年附件B/第三类耗氧物质(甲基氯仿)的数据：所汇报的出口总量比所汇报的进口总量高出74％。表17还表明，在1997－2002年时期内，就附件A/第一类、附件C/第一类和附件E 所列耗氧物质而言，所汇报的进口总量与所汇报的出口总量之间的差异有所下降。然而，在同一时期内，所汇报的附件 B/第三类耗氧物质汇报出口总量和进口总量之间的差异、以及附件B/第二类物质(四氯化碳)之间的差异却有所增大。
表 17: 1997－2002年时期内所汇报的进口总量和出口总量情况

	
	附件A/第一类 – 氯氟化碳 (公吨)
	附件B/第三尖 – 甲基氯仿 (公吨)

	年份
	新的进口量
	新的出口量
	差异
	新的进口量
	新的出口量
	差异

	1997
	88,044
	74,121
	-15.8%
	24,926
	22,677
	-9.0%

	1998
	79,736
	63,289
	-20.6%
	22,494
	21,247
	-5.5%

	1999
	74,488
	70,783
	-5.0%
	28,149
	23,149
	-17.8%

	2000
	73,917
	62,571
	-15.3%
	30,540
	23,604
	-22.7%

	2001
	63,208
	52,624
	-16.7%
	20,239
	19,881
	-1.8%

	2002
	53,196
	54,166
	1.8%
	23,233
	40,495
	74.3%

	
	432,587
	377,554
	-12.7%
	149,583
	151,052
	1.0%

	
	
	

	
	附件B/第二类 – 四氯化碳 (公吨)
	附件C/第一类 – 氯氟氢 (公吨)

	年份
	新的进口量
	新的出口量
	差异
	新的进口量
	新的出口量
	差异

	1997
	91,480
	91,513
	0.0%
	118,769
	129,092
	8.7%

	1998
	83,280
	91,267
	9.6%
	135,107
	143,572
	6.3%

	1999
	101,934
	74,846
	-26.6%
	172,226
	164,992
	-4.2%

	2000
	72,921
	56,852
	-22.0%
	171,788
	165,306
	-3.8%

	2001
	48,131
	36,455
	-24.3%
	183,450
	181,101
	-1.3%

	2002
	34,773
	24,515
	-29.5%
	203,645
	213,471
	4.8%

	
	432,519
	375,448
	-13.2%
	984,984
	997,534
	1.3%

	
	
	
	
	
	
	

	
	附件/第一类 - 甲基溴 (公吨)
	附件A/第二类 – 哈龙 (公吨)

	年份
	新的进口量
	新的出口量
	差异
	新的进口量
	新的出口量
	差异

	1997
	42,361
	39,057
	-7.8%
	1,496
	1,574
	-5.2%

	1998
	39,019
	40,645
	4.2%
	1,491
	978
	34.4%

	1999
	38,078
	35,772
	-6.1%
	1,068
	996
	6.8%

	2000
	35,213
	33,009
	-6.3%
	1,006
	411
	59.1%

	2001
	31,039
	24,127
	-22.3%
	981
	368
	62.5%

	2002
	26,227
	22,885
	-12.7%
	699
	387
	44.6%

	 
	211,937
	195,495
	-7.8%
	6,742
	4,714
	30.1%


55．缔约方或愿根据表16和表17中所列相关资料，审议所汇报的消耗臭氧物质的进口和出口数据之间不相吻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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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EP/OzL.Pro.16/1。


1 	本报告中的“基准年”是指按照规定必须汇报某一物质有关数据的第一个年份。“基准量”是指逐步停止使用时间表所依据的生产/消费数量；例如，对第5条缔约方而言，1986年即为附件A所列物质的“基准年”；1995年至1997年生产/消费的平均数值则应为控制措施的“基准量”。同样，1989年应为氟氯烃的基准年，而其基准量则应是1989年氟氯烃消费量加上1989年氟氯化碳消费量的2.8%。


1 	请参阅履行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的报告，文件 number UNEP/OzL.Pro/ImpCom/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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